附件3
无偿献血宣传单页

          ：

首先由衷感谢您对无偿献血事业的关心支持！

团体无偿献血是无偿献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有关法律法规对该项工作明确了规范要求，我们将其中主要条款节选如下，希望对贵单位无偿献血组织工作有帮助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第六条规定：国家机关、军队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组织、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，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的适龄公民参加献血。

《上海市献血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：雇佣他人冒名献血的，市或者区、县卫生行政部门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第六条第三款规定：对献血者，有关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释义》：献血者无偿献血后，本单位可以给予献血者适当补贴。但是不可理解为以往的高额补贴，原则上界定为少量、必要的误餐、交通费等费用。

另外，高额补贴是诱导雇人献血违法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 嘉定  区血液管理办公室

年    月    日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回执：

我已收受、阅读《无偿献血宣传单页》中的法律、法规节选。

收受、阅读者所在社区或企事业单位名称：

收受、阅读者姓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注：本单页由社区（企事业单位）自行保管，回执部分由区县血液管理办公室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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